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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网络直播带货这一新兴商业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所面临的挑战，通过系统性分析、案

例研究与法律规制现状考察，揭示了直播带货环境中消费者权益侵权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法

律规制现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制优化路径。本研究旨

在促进网络直播带货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构建更加安全、公平、透明的网络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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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under the emerging busi-
ness model of live streaming for direct selling. Through systematic analysis, case studies, and exam-
ination of the current legal regulatory status, it reveal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main manifes-
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consumer rights infringement in the live stream-
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a series of forward-looking and actionable paths for op-
timizing legal regulation are propos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or-
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live streaming for direct selling industry and to build a safer, fair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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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ransparent online consumer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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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直播带货的快速发展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购物选择和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挑战。

加强对直播带货的法律规制，能够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消费者能够在

安全、放心的环境中购物。从直播带货行业的健康发展角度而言，规范的市场环境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通过完善法律规制，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能够促进直播带货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提升行业整体形象和竞争力[1]。此外，加强对直播带货的法律规制，也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直播带货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与直播带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这些规定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细

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导致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在虚假宣传的认定标准上，虽然《广告法》等法

律法规对虚假宣传行为有原则性规定，但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传形式多样，难以用现有的标准进行准确

界定。主播在直播中使用一些模糊、夸张的语言进行宣传，如“这款产品是市面上最好的”“使用后效果

立竿见影”等，这些语言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对于直播带货中虚假宣传的具体情

形、认定程序以及处罚力度等方面，法律规定也不够详细，使得监管部门在执法时难以把握尺度，消费

者在维权时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2]。 
在产品质量责任方面，虽然《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对产品质量问题有相关规定，但直播带货中

的产品质量问题较为复杂，涉及到多个主体和环节。在直播带货中，商品可能经过多个渠道流转，从生

产商到供应商，再到商家和主播，每个环节都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当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时，如何确定各

主体的责任，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对于一些新兴的直播带货模式，如跨境直播带货、农村电商直播带货

等，现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在产品质量监管、责任追究等方面存在空白，导致这些领

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困难。 

2.2. 责任主体认定困难 

在直播带货中，带货主播、商家、直播平台的责任主体认定存在诸多争议，这给消费者维权带来了

很大障碍。带货主播的法律地位和责任认定较为复杂。主播在直播带货中可能扮演多种角色，其法律地

位和责任认定也会因角色不同而有所差异。当主播作为广告代言人时，若其对商品进行虚假宣传，误导

消费者购买，应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在实际情况中，如何判断主播是否属于广告代言人，以及其在

直播带货中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存在争议。一些主播可能声称自己只是对商品进行介绍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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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广告代言，从而逃避责任。主播与商家之间的合作模式多样，如委托代理、合作分成等，不同的合

作模式下，主播的责任承担方式也不同，这进一步增加了责任认定的难度[3]。 
商家作为商品的提供者，理应对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负责。在直播带货中，部分商家会通过各种方

式规避责任。一些商家可能会在直播中夸大商品的优点，隐瞒商品的缺陷，当消费者购买后发现问题要

求退货退款时，商家却以各种理由推脱，声称商品是按照正常标准生产的，质量没有问题，或者将责任

推给主播或直播平台。一些商家还可能会在直播平台上注册多个账号，当某个账号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被封禁后，立即更换其他账号继续销售，导致消费者难以追究其责任。 
直播平台作为直播带货的载体，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对于直播平台应承担何种

程度的责任，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在一些情况下，直播平台可能仅作为信息发布平台，对商家和主播的

行为不承担直接责任；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直播平台可能因为对直播内容审核不严、对商家资质审查不

力等原因，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对于直播平台责任的具体认定标准和范围，法律缺乏明确的规定，

这使得直播平台在履行监管职责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也给消费者维权带来了不确定性[4]。当消费者

在直播平台上购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时，直播平台可能会以其只是提供技术服务，不参与商品交易为由，

拒绝承担责任，导致消费者维权困难。 

2.3. 消费者维权成本太高 

消费者在直播带货中维权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中维权成本高是一个突出问题。在举证方面，消费者

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直播带货中的交易过程主要通过网络进行，证据容易被删除或篡改。当消费者购买

到存在质量问题的商品或遭遇虚假宣传时，需要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在直播过

程中，主播的宣传话语稍纵即逝，消费者很难及时保存相关证据；直播平台上的商品信息也可能随时被

修改，导致消费者难以获取原始的宣传资料[5]。一些商家和主播在出现问题后，会故意删除直播记录、

聊天记录等证据，使得消费者在维权时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诉讼成本也是消费者维权的一大障碍。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可能需要聘请律师、支付诉讼费等费

用。对于一些小额消费纠纷，维权成本可能远远超过商品本身的价值，这使得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在

一些直播带货纠纷中，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价值可能只有几十元或几百元，但如果通过诉讼途径维权，可

能需要支付数千元的律师费和诉讼费，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6]。诉讼过程通常较为漫长，

需要耗费消费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也使得很多消费者不愿意选择诉讼方式维权。 
在执行方面，即使消费者通过诉讼获得了胜诉判决，也可能面临执行难的问题。一些商家和主播可

能会采取转移财产、注销账号等方式逃避执行，导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在一些案例

中，商家在收到法院的判决后，将财产转移到他人名下，使得消费者无法获得应有的赔偿；一些主播在

败诉后，直接注销直播账号，消失不见，让消费者无处追讨赔偿。执行难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维权

的积极性，也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 

3. 完善直播带货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规制的路径探索 

3.1.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明确各方主体权利义务方面，法规应清晰界定商家、主播、直播平台的权利和义务。商家作为商品

的提供者，应确保所售商品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如实披露商品的相关信息，包括商品的成

分、性能、使用方法、售后服务等，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商家还应按照约定履行售后服务义务，如承担

退换货、维修等责任。主播作为直播带货的关键主体，有权获得合理的报酬，但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

务。主播应确保直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得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主播应对所推荐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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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充分了解和审查，确保商品的质量和安全性。直播平台作为直播带货的载体，有权对平台内的直播

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但也应履行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审核、信息公示、交易记录保存等义务，保障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责任划分方面，法规应明确规定在出现侵权问题时，各方主体应承担的责任。若商品存在质量问

题，导致消费者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商家应承担主要责任，负责赔偿消费者的损失。若主播在直播中

存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应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若直播平台明知商家或主播存在侵权行为，

却未采取必要措施，如未下架问题商品、未向消费者警示等，也应与商家和主播承担连带责任。法规还

应规范直播带货的行为，包括直播内容的规范、广告宣传的规范、交易流程的规范等。直播内容应积极

健康，不得含有低俗、暴力、虚假等不良信息[7]。广告宣传应真实准确，不得夸大产品功效、虚构使用

效果。交易流程应清晰透明，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3.2. 明确监管主体与职责 

在直播带货的监管体系中，清晰界定各监管主体的职责是保障行业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关键。市场监管部门作为市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在直播带货监管中承担着核心职责。其应重点监管

直播带货中的商品质量、价格、虚假宣传等关键领域。在商品质量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要定期对直

播带货的商品进行抽检，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测标准和流程，确保商品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对于食

品类商品，要重点检测其营养成分、食品安全指标是否达标；对于电子产品，要检测其性能、安全性等

指标。一旦发现商品质量不合格，要依法对商家进行严厉处罚，包括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营业执

照等[8]。 
在价格监管上，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直播带货价格的监测，防止商家利用虚假折扣、价格欺诈等

手段误导消费者。商家在直播中声称商品原价 1000 元，直播价 500 元，但实际上原价是虚构的，这种行

为就属于价格欺诈。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查处此类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虚假宣传监管方

面，市场监管部门要对直播内容进行审查，明确虚假宣传的认定标准和处罚措施。对于主播夸大产品功

效、虚构产品信息等虚假宣传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罚，同时要求主播和商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以维护市场的诚信环境。 
网信部门主要负责网络信息内容的管理，在直播带货监管中，其职责在于确保直播内容的合法性和

规范性。网信部门要对直播平台的信息审核机制进行监督，要求平台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核标准和流程，

对直播内容进行实时监测和审核。对于涉及违法违规、虚假宣传、低俗暴力等不良信息的直播，要及时

责令平台停止直播，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网信部门还要加强对直播平台的网络安全监管，防止黑

客攻击、数据泄露等安全事件的发生，保障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9]。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直播平台

的网络防护，及时发现和处理网络安全漏洞，防止消费者信息被非法获取和利用。 
广电部门在直播带货监管中，主要负责对直播节目的内容规范和播出秩序进行监管。广电部门要制

定直播节目内容的规范标准，确保直播节目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的要求。直播节目中不得出现

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暴力恐怖等不良内容。广电部门要加强对直播节目的播出秩序管理，防止出

现未经审批擅自直播、超时直播等违规行为[10]。对于违反播出秩序的直播平台和主播，要依法进行处罚，

包括警告、罚款、暂停播出资格等，以维护良好的直播播出环境。 
为了避免出现监管空白和重复监管的情况，各监管部门之间应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通过定期

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等方式，加强信息交流和协作配合。在处理直播带货中的重大违法违

规事件时，各监管部门应联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共同打击违法行为，提高监管效率，切实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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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完善消费者权益救济途径 

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在直播带货中的权益，简化维权程序至关重要。建立便捷的投诉处理机制是

其中的关键环节。直播平台应设立专门的投诉渠道，如投诉热线、在线客服、投诉邮箱等，确保消费者

能够方便快捷地提交投诉。平台应明确投诉处理的流程和时限，在接到消费者投诉后，及时进行调查核

实，一般情况下应在 7 个工作日内给出初步处理结果，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理并反馈给消费者。平台应

建立投诉跟踪系统，让消费者能够随时了解投诉的处理进度，增强消费者对维权过程的参与感和信任度。

直播平台应优化退换货流程，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11]。平台应明确退换货的条件和标准，不得设置不

合理的障碍。对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应无条件为消费者办理退换货；对于消费者无理由退货的，应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退款。平台应简化退换货的手续，消费者只需在平台上提

交退换货申请，平台应自动生成退货地址和物流单号，消费者无需自行联系商家和物流。平台应承担退

换货的运费，减轻消费者的经济负担。 

4. 结语 

本研究聚焦于直播带货中消费者权益侵权问题及法律规制，通过多维度的分析，揭示了直播带货行

业在快速发展背后隐藏的诸多问题，以及当前法律规制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完善路径。

展望未来，直播带货行业在规范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前景广阔，但仍需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随

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直播带货行业将步入更加规范、有序的发展轨道。专门的直播带货法规以及细

化的现有法律规定，将为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这不仅有助于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还

能增强消费者对直播带货的信任，促进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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